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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1月10日，笔者接到某法官的电话，法官对笔者代理的PA租赁公司诉R K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所涉售后回租赁
合同的性质提出质疑。法官认为，正如被告答辩所言，本案原、被告双方不是融资租赁合同关系，更接近于有抵押的借贷合

同关系。

对于法官的疑问，笔者略感惊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条对于售后回
租业务的性质已有定论，“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
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在有明确的司法解释的前提下，这一问题本不应该成
为一个问题。但是，在与法官交流后，笔者认为确有必要花费一些笔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在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过程中，前述司法解释曾作为第735条第2款出现在《民法典
（草案）征求意见》中，“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承租人和出
卖人系同一人不影响融资租赁合同的成立”。

但正式颁布的《民法典》删除了该款，使得售后回租业务失去了获得名分的机会，也注定该类业务性质在实践中仍然会存在

争议。

二、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特点

典型的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

租金的合同。

其中，出租人与承租人、出卖人与买受人均系民事主体在租赁、买卖不同法律关系中的对称。两份合同，三方主体，完整地

展现了融资租赁合同兼具融资和融物双重属性的基本特征。

然而，在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出卖人与承租人相重合，出卖人出售标的物后，再以租赁的方式继续占有租赁物，削弱了

融资租赁合同中融物的性质，从而引起了部分学者对该类业务性质的质疑。

三、相关部门规章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尽管《民法典》并未吸收售后回租业务的相关规定，但《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融资租赁企业监

督管理办法》《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均将售后回租作为典型的融资租赁形式之一。

四、如何分辨售后回租业务的性质

通过前述部门规章，我们可以明确售后回租是融资租赁形式之一，更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分辨一个业务是售后回租还更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分辨一个业务是售后回租还

是冠之以融资租赁之名的借贷是冠之以融资租赁之名的借贷。

有些文章试图通过标的物在租赁期间的权利属性、债权金额的构成、偿还方式等方面对二者进行分辨。

笔者认为，标的物在租赁期间的权利属性的不同确实是二者的重要区别。但查阅了大量裁判文书后，笔者从中得出一个结

论，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的基本思路是重债权轻物权。例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泰和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与刘法合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虽然认定了双方系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但并未支持泰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要

求返还租赁物的请求，而是确认解除案涉融资租赁合同，认定其享有债权291,485,700.78元。

至于另外几个方面，形式多于实质，不能起到区分的作用。



笔者认为，售后回租业务作为融资租赁的一种形式，仍然应当体现融资租赁最基本的特征，即兼具融资和融物双重属性。

尽管在售后回租业务中，没有发生占有的改变，但不能因此就否认其融物的性质。相应的物是否真实存在，价值与租金总额

是否公允，承租人是否对物有真实的需求，才是分辨案涉合同是融资性售后回租合同还是借贷合同的出发点。

就笔者办理的案件而言，R K公司的代理人承认R K公司租用了案涉设备进行生产，根据R K公司提供的发票可以证明租金与
租赁物的价值相比较为公允，充分证明了双方系融资租赁合同关系而非有担保的借贷关系。

五、后  记

私法领域，法不禁止皆可为。法律法规并未禁止民事主体在两个法律关系中的地位相重合，承租人与出卖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并不影响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成立。

另外，笔者在办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走访过数位承租人，就相关业务进行过交流。大多数承租人坦言，小微企业能

够从银行获得的信贷额度有限，融资租赁往往是他们解决最后资金缺口的途径之一。可见，融资租赁业务对实体经济的推动

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相较而言，我国融资租赁业务的规模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明显偏低，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出台
了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如何通过司法裁判引导融资租赁业务良性发展应当是人民法院作出裁判时考量的因素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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